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小112學年度第2學期兼任鐘點特教助理員甄選簡章
1、 甄選員額：兼任鐘點特教助理員正取2名（備取若干名）。
2、 應甄資格：
    （一）凡中華民國國民，身心健全，高中(職)以上學校畢業者（具有愛心、耐心，曾任兼任鐘點特教助理員者尤佳）。
    （二）無違反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」相關情事。
3、 報名日期：113年1月16日(星期二)上午8時至11時止。
4、 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，請於報名時間內檢同以下報名表件等有關證件及資料之掃描檔e-mail至85200y@tp.edu.tw，再以電話聯繫確認電話23892763(由南門國小人事室代理確認報名)。
5、 報  名  費：免費。
6、 甄試日期：113年1月1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時30分進行報到及面談。
7、 甄選地點：本校輔導室（校址：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64號），電話：23361266轉140。

8、 約僱期間：自113年2月16日至113年6月28日止。
9、 上班時間：兩名合計每週工作15小時(每週實際工作時數依教育局核定辦理，工作時間由學校安排，如因故彈性調整兼任鐘點特殊教育助理員工作時間，該週總計工作時數不得超過核定之每週補助時數)。
10、 工作內容：
（一）協助特殊學生在校各項學習活動，包括課堂協助、提醒協助、行動協助等事宜。
          （二）協助處理特殊學生生活自理事宜（如盥洗、飲食、如廁、穿著衣物……等）。
（三）維護特殊學生安全。
（四）依規定完成每日工作紀錄。
十一、薪津待遇：採時薪制，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各校（園）兼任鐘點特教助理員實施計畫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玖項兼任鐘點特殊教育助理員支薪標準計算鐘點費。
十二、保       險：工作期間應在本校參加勞保。
十三、繳交證件：請備妥下列資料正本及影本並按順序分別裝訂成冊，正本驗後發還，影本留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校。
 （一）報名表一份（需貼上最近三個月內兩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）。
 （二）國民身分證。
 （三）畢業證書。
 （四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十四、甄選方式：面試（當場即時回答：內容含服務熱忱、表達能力、儀容舉止等。）
十五、甄選結果：（一）錄取名單於113年1月16日下午5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，網址http://web.tlsps.tp.edu.tw/enable2007/。
（二）錄取人員應於113年1月22日上午9時前親至本校人事室報到，並於
            113年2月16日開始上班，逾期視同棄權，由備取者依序遞補。
十六、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，或由本校隨時公告補充。
附則：（一）若到職後因故無法勝任工作，且有具體事實者，得由本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，並
 簽奉校長核准後予以解僱，當事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留任或給予補助。
          （二）若甄試成績皆未達本校錄取標準時得從缺。
          （三）本簡章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，如有補充事項隨時公布於本校網站及門首。
      (四) 聘用前間依期末服務成效表成績，表現優良者可延續聘用之。
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小112學年度第2學期兼任鐘點特教助理員甄選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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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性別
	□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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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婚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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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右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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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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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畢業證書
□其他證明文件

	□ 合格
□ 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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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章
	


切　　結　　書
本人　　　　  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、第33條及教師法第14條各款之情事，且繳驗之各種證明文件屬實，特此具結，倘錄取後發現上開情形，應無異議同意註銷錄取資格；或經錄取後始發現上開情事，無條件同意予以解聘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切結人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字號：
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   日
同   意   書
本人（姓名：         ，民國   年   月   日生，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）為參加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  兼任鐘點特教助理員甄選所需，同意  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。
此致
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   日
